
桃園市〇〇學年度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活動 

【附錄-2-1 教學活動設計單】(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) 

領域/科目  教學者  

實施年級  教學時間     節課        分鐘 

單元名稱  

學校願景  

設計理念  

學習

重點 

學

習

表

現 

 

核 

心 

素 

養 

A 自主行動 

 □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

 □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

 □ A3規劃執行與創新應變 

B 溝通互動 

 □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

 □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

 □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

C 社會參與 

 □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識 

 □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

 □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

學

習

內

容 

 

 

議題融入  

教材來源  

教學設備/

資源 

 

學習目標 
 

教學活動設計 

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

   

參考資料： 

*教學活動設計請於教學前一週，回傳電子檔給教學組長。 



桃園市〇〇學年度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活動 

【附錄-2-2 教學活動設計單】(九年一貫課程) 

單元名稱  適用年級  

教學者  教學時間  

教材來源 
 

 

教學目標 
 

 

能力指標 

 

 

 

 

教學資源 
 

 

活動過程 
教學 

資源 

教學 

時間 

評量 

方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*教學活動設計請於教學前一週，回傳電子檔給教學組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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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錄-3 公開授課自評表】 

觀課教師  觀課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授課教師  教學年/班  

教學領域 

教學單元 

 

實際教學 

內容簡述 

教學活動 學生表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學習目標達成情形 

 

 

 

 

自我省思 

 

 

 

 

同儕回饋後心得 

 

 

 

 

 

*請於公開授課完一週內繳交公開授課自評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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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錄-4 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】 

觀課科目  授課教師  觀課班級  

單元名稱  觀課日期  

 
1.學生上課狀況 （1）學生投入課堂

學習的程度如何？ 

 

 

 

 

(2)學生有干擾課堂

的行為嗎?情形如

何? 

 

 

 

 

2.學生分組討論情形 (1)小組間互動情形

如何?(熱絡狀況、

參與程度) 

 

 

 

 

(2)小組討論是否聚

焦本次課堂? 

 

 

 

 

(3)小組討論內容深

度? 

 

 

 

 

3.知識學習的情形 (1)學生在課堂中對

哪一部份感到興趣? 

 

 

 

 

(2)學生在學習中

有沒有困難之處? 

 

 

 

 

(3)真正有效的學

習發生在什麼情

境? 

 

 

 

 

4.綜合建議  

 

 

 

觀課人員： 

 

 

*請於公開觀課後兩週內繳交紙本及電子檔至教務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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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錄-5 議課紀錄表】 

一、 單元名稱: 

二、 上課時間:   年  月  日，第  節 

三、 任課班級: 

四、 授課老師:         老師 

五、會議主持人： 

六、 觀課人員: 

七、 議課時間:   年  月  日，第  節 

教學者自我回饋 

一、優點方面 

 

二、可改進之處 

 

三、所遭遇之困境 

觀課人員回饋 

一、教學者優點 

 

 

 

 

二、學生學習狀況說明及待釐清問題（可包含回應教學者說課時所欲被觀察之重點） 

 

 

 

 

三、在觀課過程中的收穫 

 

 

 

 

四、針對教學者所遭遇困境之回應 

 

 

 

 

使用說明：建議可於議課時，提供議課紀錄使用。 

 

*請於公開觀課後兩週內繳交紙本及電子檔至教務處。 



桃園市〇〇學年度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活動 

【附錄-6 教師同儕學習活動照片】(備、觀、議課各 1張) 

日期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 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 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 說明 

 

*教師同儕學習活動照片(備、觀、議課各一份)，請於公開觀課後兩週內繳交紙本及電子檔至教務

處）。 


